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獎勵辦法作業流程 

參賽前:填寫參賽申請書(系辦留存) 

獲獎(限2個月內提出敘獎) 未獲獎 

填寫獲獎登
錄表,並
檢附資料 

依辦法規定辦
理敘獎作業 

結案 

結案 非定期性競賽 

填寫獲獎登
錄表,並
檢附資料 

結案 

送交行政會議
審定敘獎等級 

建議由系務會議
討論欲敘獎等級 

某些比賽有隊伍數目限制,因關系所參賽經費
分配事宜,由系所自行分配參賽隊伍及經費

 

定期性競賽 

依辦法規定辦
理敘獎作業 

參賽申請書留存備查 



學生

賽前申請賽前未申請

獲獎獲獎 未獲獎

無獎金
無獎勵

定期 非定期

依辦法
給予獎金
給予獎勵

行政會議

依決議
給予獎金
給予獎勵

依學生獎懲辦法
給予獎勵

教師

獲獎率
高於30%

獲獎率
低於等於30%

定期 非定期

自行提報
行政會議

依會議
決議

獲獎未獲獎

無點數

無點數給予點數

給予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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